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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
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

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）对外披露的文件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

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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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开证券作为 2018 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

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第一期）、2018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第二期）、2019年福州城市建设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（第一期）、2019年福州

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、2019年福州城市

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、2020年福州城市建设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、2020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、2021年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的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

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，全力维

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现就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原中介机构情况 

截至本次变动前，发行人原审计机构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机构名称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1年 12月 22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惠琦 
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

企业类型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592343655N 

经营范围：审计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

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

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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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了发行人 2018-2020 年

度财务决算、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审计机构，对发行人 2018-2020年

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二、变更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

因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服务年限已到期，需重新

选聘审计机构。根据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审计中介机构库管

理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榕国资统配〔2010〕444 号），确定发行人

2021 年的审计机构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本

次审计机构变更已经发行人内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新任中介机构的情况 

机构名称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时间：2013年 10月 31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金才 

住所：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333号万豪大厦 C区 10层 

企业类型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0796417077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

具相关的报告；承办会计咨询、会计服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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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中国（天津）自由

贸易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1201160796417077），天津市财政局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

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0000437）和财政部、证监会发布的从

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及基本信息（立信中联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位列编号第 36 号），立信中联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从事审计业务的资格。 

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

务许可证，不存在执业限制的情形，近三年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

形。 

（三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

发行人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签署业务约

定书，约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发行人 2021

年度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。发表审计意见并出具审

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的主体单位以实际公告文件为准。 

（四）变更生效时间、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

发行人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签署业务约

定书。本次变更生效时间、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为业务

约定书签署日。 

三、工作移交安排 

发行人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现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

通，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做

好沟通及配合工作。发行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完成相

关变更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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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审计机构变更符合发行人日常经营需要，不会对发行人生产

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
